
地價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1 

公有土地－供公共使用之

土地，免徵地價稅或田

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1 款 
48,684 50,081 49,493 

2 

公有土地－各級政府

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自

治機關用地及其員工

宿舍用地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2 款 
15,834 15,852 15,833 

3 

公有土地－國防用地

及軍事機關、部隊、學

校使用之土地，免徵地

價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4 款 
7,548 7,478 7,535 

4 

公有土地－公立之醫

院、診所、學術研究機

構、社教機構、救濟設

施及公、私立學校直接

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

地，以及學校學生實習

所用之直接生產用地，

免徵地價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5 款 
27,150 27,259 27,278 

5 

公有土地－農、林、漁、

牧、工、礦機關直接辦

理試驗之用地，免徵地

價稅或田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6 款 
408 408 408 

6 

公有土地－糧食管理

機關倉庫用地，免徵地

價稅或田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7 款 
27 27 27 

7 

公有土地－鐵路、公路、

航空站、飛機場、自來水

廠及垃圾、水肥、污水處

理廠（池、場）等直接用

地及其員工宿舍用地，

免徵地價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8 款 
709 709 709 

附件 1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8 

公有土地－引水、蓄

水、洩水等水利設施及

各項建造物用地，免徵

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9 款 
1,769 1,759 1,766 

9 

公有土地－政府無償配

供貧民居住之房屋用

地，免徵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10 款 
86 86 86 

10 

公有土地－名勝古蹟

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

堂祠廟與公墓用地，免

徵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11 款 
154 154 154 

11 

公有土地－觀光主管

機關為開發建設觀光

事業，依法徵收或協議

購買之土地，在未出賣

前，免徵地價稅或田

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12 款 
4 4 4 

12 

公有土地－依停車場

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

之停車場用地，免徵地

價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7條第 1項

第 13 款 
1,206 1,206 1,206 

13 

公有土地－徵收、收購

或受撥用而取得者，於

其尚未辦妥產權登記

前，如用途合於免徵標

準者，免徵地價稅或田

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7條第 2項 - - - 

14 

公有土地－原合於供

公、私立學校使用之公

有土地，經變更登記為

非公有土地後，仍供原

學校使用者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7條第 3項 1 1 1 

15 

公有土地－公立學校

之學生宿舍，由民間機

構投資興建並租與該

校學生作宿舍使用，經

專案報請核准者，免徵

地價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7條第 4項 524 524 524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16 

私有土地－私立學校

用地、為學生實習農、

林、漁、牧、工、礦等

所用之生產用地及員

生宿舍用地，免徵地價

稅或田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1 款 
682 683 682 

17 

私有土地－私立圖書

館、博物館、科學館、

藝術館及學術研究機

構，免徵地價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2 款 
7 7 7 

18 

私有土地－私立公園

及體育館場，其用地之

地價稅減徵 50%；其為

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

70%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3 款 
- - - 

19 

私有土地－私立農、

林、漁、牧、工、礦試

驗場用地，地價稅或田

賦減徵 50%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4 款 
- - - 

20 

私有土地－私立醫院、

捐血機構、社會救濟慈

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

利益之事業，其本身事

業用地，免徵地價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5 款 
6,331 6,267 6,308 

21 

私有土地－私立公墓

用地，免徵地價稅或田

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6 款 
7 7 7 

22 

私有土地－民營鐵、公

路或專用鐵、公路，經

常開放並附帶客貨運

輸者，其基地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7 款 
- - - 

23 

私有土地－農田水利

事業，所有引水、蓄水、

洩水各項建造物用地，

地價稅或田賦全免；辦

公處所及其工作站房

用地減徵 50%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8 款 
251 251 251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24 

私有土地－寺廟、教

堂、宗教教義研究機構

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

堂祠廟用地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9 款 
7,208 7,222 7,211 

25 

私有土地－無償供給政

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軍事

機關、部隊、學校使用之

土地，免徵地價稅或田

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10 款 
216 211 212 

26 

私有土地－農會、漁會

之辦公廳及其集貨場、

依法辦竣農倉登記之

倉庫或漁會附屬之冷

凍魚貨倉庫用地，減徵

地價稅或田賦 50%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11 款 
75 75 75 

27 

經主管機關依法指定

之私有古蹟用地，地價

稅全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12 款 
- - - 

28 

私立學校，私立學術研

究機構及私立社會救

濟慈善各事業，其有收

益之土地，而將全部收

益直接用於各該事業

者，其地價稅或田賦得

專案報請減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8條第 2項 - - - 

29 

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

土地，地價稅或田賦全

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9 條 85,528 84,907 85,324 

30 

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

地，依建築改良物層數

減徵地價稅或全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0 條 309 310 310 

31 

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

留地，在保留期間未作

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

之土地隔離者，地價稅

或田賦全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1 條 1,445 1,468 1,457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32 

海岸、山地或重要軍事

設施區，經依法劃為管

制區而實施限建或禁

建之土地，得依其受限

程度減徵地價稅、田賦

或全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1 條之 1 2,335 2,337 2,343 

33 

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

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

為水源特定區者，依使

用分區減徵地價稅或

田賦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1 條之 2 - - - 

34 

依法劃定為古蹟保存

區或編定為古蹟保存

用地之土地，而實施限

建或禁建之土地，得依

其受限程度減徵地價

稅、田賦或全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1 條之 3 251 251 251 

35 

飛航管制區依航空站

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

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

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

法規定限建或禁建之

土地，得依其受限程度

減徵地價稅、田賦或全

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1 條之 4 3,879 3,868 3,891 

36 

已發布主要計畫尚未

發布細部計畫之都市

計畫地區，因受限於防

洪計畫致尚未能核定

者，其地價稅或田賦得

在 30%範圍內酌予減

徵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1 條之 5 - - - 

37 

因山崩、地陷、流失、

沙壓等環境限制及技術

上無法使用之土地，或

在墾荒過程中之土地，

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2 條 14 14 14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38 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規定，出租人無償供承

租人使用之農舍土地，

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6 條 - - - 

39 

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

內土地，其地價稅或田

賦全免；辦理完成後，

自完成之日起減半徵

收 2 年。 

土地稅減免規

則 
第 17 條 1,376 1,376 1,376 

40 

臺鐵公司土地供鐵路

運輸及宿舍使用者，免

徵地價稅。 

國營臺灣鐵路

股份有限公司

設置條例 

第 20 條第 1

項前段 
15,934 15,934 15,934 

41 

公有土地—供臺鐵公

司土地供鐵路運輸及

宿舍使用者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國營臺灣鐵路

股份有限公司

設置條例 

第 20 條第 2

項 
70 70 70 

42 

財政部依本條例第 31

條第 2 項訂定「民間機

構參與交通建設減免

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

標準」第 4 條規定，民

間機構參與重大交通

建設興建或營運期間，

地價稅之徵免。 

獎勵民間參與

交通建設條例 

第 31 條第 2

項 
- - - 

43 

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

民間機構在興建或營

運期間，供其直接使用

之不動產應課徵之地

價稅，地方政府得予適

當減免。 

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法 
第 39 條 - - - 

44 

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

土地，應照舊使用，在

使用期間，其土地稅捐

全部豁免。 

農田水利會組

織通則 
第11條第2項 - - - 

45 

商港區域內無償提供

海關、移民、檢疫及安

檢等旅客、貨物通關及

商港法 第 8 條 - - -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行李檢查所需場地，免

納地價稅。商港區域內

商港經營事業機構取

得之土地，其地價稅率

為 10‰。 

46 

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

遞送郵件業務及供該

項業務使用之郵政公

用物、業務單據，免納

一切稅捐。 

郵政法 第 9 條 1,097 1,097 1,097 

47 

接受自建住宅貸款利

息補貼者，其土地於興

建期間之地價稅，按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。 

住宅法 第 14 條 - - - 

48 

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

之土地，地方政府得按

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

徵地價稅。(106/1/11 起

施行 5 年，得延長 1 次) 

住宅法 第 16 條 1,616 1,180 1,355 

49 

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，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應課徵之地價稅，地方

政府得予適當減免。

(106/1/11 起施行 5 年，

得延長 1 次) 

住宅法 

第 22 條第 1

項、第 2 項

及第 4 項 

383 218 245 

50 
未放租、放領之公有山

坡地，免徵賦稅。 

山坡地保育利

用條例 
第 21 條 - - - 

51 
承領之山坡地不能使

用部分，減免地價。 

山坡地保育利

用條例 
第 22 條 - - - 

52 

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，免

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

賦。 

農村社區土地

重劃條例 
第 9 條 - - - 

53 
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

物，得減免地價稅。 
災害防救法 

第44條之3第

3項及第4項 
- - - 

54 

主管機關取得新市鎮

特定區內之土地，於未

依第 8條第 1項規定處

理前免徵地價稅。 

新市鎮開發條

例 
第 10 條 - - -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55 

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於

新市鎮之建設，於施工

期間免徵地價稅。(於

新市鎮土地規劃整理

完成當年起第 6 年至

第 10 年內投資建設

者，其優惠額度減半，

第 11 年起不予優惠) 

新市鎮開發條

例 
第 14 條 - - - 

56 

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建

築物於興建完成後，其

地價稅第 1 年免徵，第

2 年減徵 80%，第 3 年

減徵 60%，第 4 年減徵

40%，第 5年減徵 20%，

第 6 年起不予減免。 

新市鎮開發條

例 
第 25 條 - - - 

57 

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

宅建築完工後，在產權

未完成移轉登記前，免

徵地價稅。 

國軍老舊眷村

改建條例 

第 25 條第 2

項 
6 6 6 

58 

機場公司取得直接供

航空器起飛、降落與地

面活動區域及供公共

使用之機場專用區土

地，免納地價稅；民航

局提供機場公司於機

場專用區使用之公有

土地，亦同。 

國際機場園區

發展條例 

第 21 條第 2

項 
- - - 

59 

私立圖書館、博物館、

藝術館、美術館、民俗

文物館、實驗劇場等場

所免徵土地稅。 

文化藝術獎助

條例 
第 26 條 5 5 5 

60 
私人或團體所有之古

蹟，免徵地價稅。 

文化藝術獎助

條例 
第 29 條 - - - 

61 

農產品批發市場之土

地，減半徵收地價稅或

田賦。 

農產品市場交

易法 
第 17 條 75 73 74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62 

國有土地及國有建築

改良物，除放租有收益

及第 4 條第 2 項第 3 款

所指事業用者外，免徵

土地稅。 

國有財產法 第 8 條 73,348 73,741 73,724 

63 

古蹟、考古遺址、歷史

建築、紀念建築及其所

定著之土地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文化資產保存

法 

第 99 條第 1

項 
7,189 7,189 7,189 

64 

聚落建築群、史蹟、文

化景觀及其所定著之

土地，地方政府得在

50%範圍內減徵地價

稅。 

文化資產保存

法 

第 99 條第 2

項 
15 14 14 

65 

更新地區內之土地，更

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

者，免徵地價稅；其仍可

繼續使用者，減半徵收。 

都市更新條例 
第 67 條第 1

項第 1 款 
- - - 

66 

更新地區內之土地，更

新後地價稅減半徵收 2

年。 

都市更新條例 
第 67 條第 1

項第 2 款 
- - - 

67 

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

地，重建期間土地無法

使用者，地方政府得免

徵地價稅。(106/5/10 起

5 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

適用之，得延長 1 次) 

都市危險及老

舊建築物加速

重建條例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1 款 
- - - 

68 

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

地，重建後地價稅地

方政府得減半徵收 2

年。(106/5/10 起 5 年

內申請之重建計畫適

用之，得延長 1 次) 

都市危險及老

舊建築物加速

重建條例 

第 8條第 1項

第 2 款 
- - - 

69 

觀光遊樂業、觀光旅館

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

政策提升服務品質者，

地方政府得予適當減

免地價稅。 (106/1/11

起施行 5 年，得延長 1

次) 

發展觀光條例 第 49 條 - - - 

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70 

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

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

租予包租業轉租，契約

約定供居住使用 1 年

以上者，地方政府得予

適當減徵地價稅。

(107/6/27 起施行 5 年，

得延長 1 次)。 

租賃住宅市場

發展及管理條

例 

第 18 條 - - - 

 合計   313,756 314,328 314,456 

 

說明: 1.稅式支出項目係由中央主管機關立法通過，給予減免之租稅優惠，或由地方政府依

授權法令，因地制宜訂定減免、特別稅率等租稅優惠。 

      2.本縣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為 14.68%。 

3. "-"表示無數值、數值不明或金額少於 1千元。  
4.由於我國地價稅於每年 11月按年開徵，115年度及 116年度之稅式支出金額係屬

推估，推估金額將因最新年度資料加入而修正調整。 

5.115年度及 116年度係以前 3年度平均數推估稅式支出金額。 

 
 


